富平：“检察蓝”携手“税务蓝”共谱检税合作新篇章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切实强化税收司法保障，维护国家税收安全，7月8日，富平县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税务总局富平县税务局举行了《加强检税合作工作协议》签署仪式。富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王韬与国家税务总局富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、局长崔新平参加活动并讲话，富平县检察院、税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。
签约仪式上，富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韩晓第宣读《加强检税合作工作协议》，王韬、崔新平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。
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，崔新平指出，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富平检税合作新的开端，希望检税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、携手发展，以务实举措推动全县检税协作取得新成效，推动办案效果共提、检税人才共建、服务大局共抓，形成税收征管规范有力、法律监督及时有效、执法司法无缝衔接的良好局面，共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王韬指出，检税合作协议的签订，揭开了县检察院和税务局合作的新篇章，必将更加有效地发挥税务行政执法与检察刑事司法配合优势，对于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和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，保障富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就进一步落实好合作协议，深化检税合作，王韬强调：一是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深化检税合作的重要意义。检税双方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将落实好两个《意见》，执行好合作协议，作为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生动实践。二是履职尽责，在强化担当上突显成效。富平县检察院要进一步加强与税务、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持续加大对涉税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，畅通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，加强对涉税犯罪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判，推动和支持有关部门完善监管机制，提高税务监管水平。三是加强配合，在深化合作上实现双赢。要利用好、发挥好合作协议的桥梁纽带作用，不断拓宽合作广度，积极探索税务机关与检察机关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等领域的工作衔接，不断提升办理涉税犯罪案件能力水平，更好发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优势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，实现双赢共赢多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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